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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盈利預告

本公告由藥明合聯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香港

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

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對按

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

度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作出之初步評估及董事會目前可得的其他資料，預期本

集團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收入、純利和經調整純利 1將分別較截至 2023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相應金額增長超過85%、260%及170%。

本公司認為，有關預期增長主要得益於以下因素：

(1) 公司下游客戶抗體偶聯藥物 (ADC)等生物偶聯藥物行業持續的高速發展；

(2) 本集團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和獨特競爭優勢；及

(3) 本集團的利潤率進一步改善，乃主要歸因於本集團生產設施保持高產能利用

率、新投產的生產線進一步充實集團產能、經營效率的提升及本集團現金財

務管理獲得的利息收入。

1 本集團將「經調整純利」定義為期內純利，並扣除以下各項作調整： (i)上市開支（如適用）及 (ii)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經調整純利並非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提呈的衡量標準。股東及有意投資者不應將其視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報告的經營業

績或財務狀況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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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仍在最終確定本集團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本公告所載

資料僅基於對本集團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的初步評

估得出，有待最終定稿及可能作出其他調整（如有），且未經本集團核數師或董事

會審核委員會審閱或確認。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參閱預期將於 2025年 3月

底刊發之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藥明合聯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李錦才博士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2025年1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 (i)執行董事李錦才博士、張靖偉先生及席曉捷

先生； (ii)非執行董事陳智勝博士、周偉昌博士及施明女士；及 (iii)獨立非執行董

事Ulf GRAWUNDER博士、Kenneth Walton Hitchner III先生及Hao ZHOU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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